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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电子竣工图编制技术指引

1.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为整合设计、施工、验收等环节数据，实现质量安全监管

全链条追溯，强化风险管控能力，形成电子竣工图成果，特制

定本指引。

1.2 适用范围

浙江省范围内在“浙里建-工程建设全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

（以下简称全过程图纸系统）”上传施工图设计文件并开展综

合竣工验收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

设工程。

1.3 基本原则

坚持统筹规划、科学设计、规范实施、创新探索的原则，

在确保建设工程安全可靠的基础上，简化竣工图编制流程，提

升建设工程管理效率。

电子竣工图编制、管理除遵守本指引外，还应遵守有关国
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。

2.实施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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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编制要求

在竣工验收前，由建设单位发起电子竣工图编制工作。编

制人在“全过程图纸系统”获取上传确认后的施工图及变更文

件，并以此施工图为底图进行竣工图编制。由竣工图编制人完

善后，形成电子竣工资料，经编制人、施工单位的审核人、技

术负责人和监理单位的总监理工程师、现场监理员审核确认后，

授权加盖电子竣工章，建设单位确认无误后，上报“住建链”

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区块链平台）存证。

2.2 明确编制分工

建设单位在工程招标及与参建单位签订协议、合同时，应

明确竣工图的编制人和编制费用。竣工图编制工作由建设单位

发起，并做好参建各方的组织协调工作；编制人负责搜集材料，

完成竣工图编制工作；设计单位做好施工图及设计变更的修改

和上传工作；施工单位做好设计文件与现场一致性的核实和变

更资料落实情况的确认；监理单位负责对项目“按图施工”进

行监督，对编制人员提交的电子竣工图进行审核确认；竣工图

经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确认并生成后，再由建设单位确认核实，

上报“住建链”存证。参建各方通过“全过程图纸系统”全程

在线协同办理。

3.编制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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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编制申请

建设单位通过“全过程图纸系统”在线提交电子竣工图编

制申请，系统根据施工许可证编号自动核验并共享项目信息，

通过项目代码关联选择施工图审查合格项目（免审或取消审查

的关联上传施工图后的项目）或者设计变更项目，关联原施工

图信息，自动获取项目及图纸相关基础信息。

3.2 接收任务

建设单位将编制流程提交至编制人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，建

设单位设置编制人、施工单位设置审核人和技术负责人，监理

单位设置现场监理和总监理工程师。

3.3 竣工图编制

3.3.1 施工图上传后未发生变更的项目，编制人可以在“全

过程图纸系统”中获取审查合格的施工图（不进行施工图审查

的项目，获取经确认后上传的施工图），获取的图纸可直接作

为竣工图。

3.3.2 电子竣工图实施两年内，存在一般性变更的项目且

能在原施工图上修改、补充的，由编制人在“全过程图纸系统”

中获取审图合格的施工图（不进行施工图审查的项目，获取经

确认后上传的施工图），在原图上注明修改内容与修改依据，

形成竣工图。电子竣工图实施两年后，各类变更均应以修改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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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变更。

3.3.3 凡结构形式改变、工艺改变、平面布置改变以及有

其他重大改变，不宜在原施工图上修改、补充的项目，应重新

绘制改变后的竣工图。涉及施工图审查内容的，应先通过“设

计变更管理模块”上传变更后的施工图并关联原施工图、变更

依据等，经审查合格后，获取审查合格的施工图及变更图作为

竣工图。

3.4 审核确认

编制人、施工单位的审核人、技术负责人和监理单位的总

监理工程师、现场监理员对编制完成的竣工图进行审核确认，

确认完成后，授权进行“一键签章”操作，完成竣工图签章，

提交给建设单位最终审核。

3.5 确认完成

建设单位审核确认无误后，在线生成《竣工图编制完成确

认书》，与电子竣工图及变更相关材料一同保存至图档库（工

程档案数据库），并上区块链存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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